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

支出，准予扣除。

前款所称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

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

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根据上述规定，工资薪金支出的税前扣除主要需要满足：1、合理；2、支出。

因此，企业需要围绕“合理+支出”准备税前扣除的凭证等。

1、合理

对于工资薪金支出的“合理性”，企业必须重点关注《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

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规定：

《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所称的“合理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按照股东大会、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或相关管理机构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规定实际发放给员工的

工资薪金。税务机关在对工资薪金进行合理性确认时，可按以下原则掌握：

（1）企业制订了较为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

（2）企业所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符合行业及地区水平；

（3）企业在一定时期所发放的工资薪金是相对固定的，工资薪金的调整是有序

进行的；

（4）企业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

（5）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不以减少或逃避税款为目的。

对于上述规定，比如“员工工资薪金制度”等需要有比较正式的书面文件，员

工的工资调整需要“留痕”。总之，企业要有证据材料证明其工资薪金支出是合理

的。



工资薪金支出的税前扣除凭证属于内部凭证，在《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只有

原则性规定，国家税务总局目前也尚无相关具体规定，但是部分省市区却有比较

详细的规定。企业所在地如有规定应遵照其规定，如无规定做到以下几点也就基

本无虞：

（1）工资计算表、工资分配表等，以及职工本人签字确认的工资表（条）或相

应的工资薪金支付凭据；

（2）有书面的比较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

（3）企业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等）；

（4）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名册（最好社保局盖章）；

（5）分月的员工考勤表等；

（6）员工个人所得税扣缴情况资料；

（7）与工资薪金支付相关的其他资料。

以上几项中，第（1）项资料应附在会计记账凭证后面，其余各项应单独归

档，以备税务部门检查。企业一定要重视工资薪金核算资料、发放依据、劳动合

同等收集、存档，税务检查时这些资料属于必看资料之一。

2、支出

对于税法规定的支出，是指实际支出，也就是说最迟要在纳税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结束前工资薪金已经实际支出，而不是仅仅预提后放在账上不予发放。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34号）第二条规定，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结

束前向员工实际支付的已预提汇缴年度工资薪金，准予在汇缴年度按规定扣除。

对于工资薪金的实际支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支付手段多样化与便利化

的情况下，企业如果继续使用现金作为工资薪金的支付办法，恐容易引起税务检

查人员的特别关注或疑虑（不要把人家当“傻子”）。


